







东环审表〔2026〕6号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bookmark: OLE_LINK1]关于锡林郭勒盟晟达锌业有限公司新增备用球磨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锡林郭勒盟晟达锌业有限公司：
你公司委托内蒙古穆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锡林郭勒盟晟达锌业有限公司新增备用球磨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已收悉，依据《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关于委托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通知》（锡署环字〔2021〕41号），现批复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乌里雅斯太镇锡林郭勒盟晟达锌业有限公司院内，坐标为东经：117°2′23.561″北纬：45°29′27.524″，属于技术改造项目，总占地面积20m2。本项目主体工程为球磨区（新增一台备用球磨机，最大年处理锌焙砂量约5000吨）；辅助工程为门卫和办公区；公用工程为给水、排水、供电。总投资40万元，环保投资6万元，占总投资的15%。
依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本项目属于允许类建设项目。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及我盟“三线一单”管控要求。在全面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后，可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控制在允许范围内，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分析，该项目建设可行。
二、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中的相关责任
（一）废气方面
[bookmark: _GoBack]施工期通过洒水降尘，抑制施工扬尘污染；运营期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由布袋除尘器处理，通过15m高排气筒排放。严格执行《铅、锌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6.1-2025）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要求。
（二）废水方面
施工期和运营期无废水产生。
（三）噪声方面
施工期主要是进行设备的安装，有少量安装噪声产生；运营期采取减振、降噪等先进技术措施，选用低噪声设备和工艺减轻噪声污染，同时加强机械设备的日常维护。营运期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四）固废方面
施工期产生的固废及时回收综合利用或及时清运至正规处置场所；运营期产生的除尘灰、废除尘布袋集中收集后规范处置。严格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
3、 执行“三同时”制度
本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生态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生态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
（一）将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纳入初步设计报告并落实环保设施投资概算。
（二）将生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纳入施工合同，保证生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进度和资金。
（三）项目竣工后须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运。
四、其他要求
东乌珠穆沁旗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对该项目建设期间及运行期间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2026年5月12日
抄送：盟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盟生态环境局东乌珠穆沁旗分局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6年5月1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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